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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产权变更业务范围 

（一）校内公有住房 

可办理产权变更业务范围包括继承、内部交易。 

（二）校外公有住房 

可办理产权变更业务范围包括继承、上市等。 

二、办理入口 

（一）校内职工：登录智慧北理门户（ehall.bit.edu.cn），服

务栏内搜索“已购公有住房产权变更手续办理”关键词或 i 北理

APP 进入幸福北理搜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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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校外人员： 

1.电脑端点击链接（https://i.bit.edu.cn/EIP/nonlogin/mixportal/

servicehall.htm），搜索“已购公有住房产权变更手续办理”关键

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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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手机端链接 

（https://i.bit.edu.cn/EIP/nonlogin/visitor/mobile.htm?page=ser

vice&id=tbfx6z5h8hnq6xeh4rgfpyynybije3qk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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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常见产权变更办理流程 

该业务流程相关内容参照国管局官网相关办事指南，以及单

位相关工作人员经验总结，仅供参考！如与上级相关文件、国家

法律法规、上级办理流程不一致，以上级文件、国家法律法规、

上级单位办理流程要求为准，特此提醒。 

（一）继承办理流程 

1、办理条件 

已购公有住房产权人或共有产权人过世，继承人有产权变更

的需求。 

房屋权属无争议且与学校无住房纠纷；符合法律、规定及政

策要求；无其他无法继承的情形。 

2、所需材料 

（1）继承公证书或法院判决文书原件； 

（2）产权证原件； 

（3）房屋买卖契约或购房合同原件（如遗失可前往所在区

不动产中心查询。海淀区不动产中心，地址：阜成路 67 号银都

大厦，电话：010-60609304；昌平区不动产中心，地址：北京市

昌平镇南环东路 36 号 回龙观东大街 5 号，电话：010-89703954）； 

（4）继承人身份证原件； 

（5）原产权人结婚证原件（如无结婚证需提供结婚日期相

关证明；如有多段婚姻，需提供每段婚姻相关材料；如结婚证遗

失，可通过微信小程序“京通”查询或前往婚姻登记中心查询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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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办理步骤 

（1）准备好上述材料，选择“已购公有住房办理继承”，线

上填写《北京理工大学已购公有住房办理继承申请表》，必须由本

人或经公证的委托人发起申请，如有多位继承人，可委托一人发

起申请，并上传其余继承人同意委托的相关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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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资实处核实并完善人事、住房档案;如超标、公共维修

资金不足额，需先结清，其中超标款校内人员在申请门户的通知

或待办事项查看并交纳，校外人员在申请页面的“发起历史查询”

查询并交纳，支付记录截图上传，公共维修资金可微信搜索公众

号“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”选择“业务办理一维修资

金”进行查询和交款，足额情况截图上传。特别注意西三旗、静

淑苑已购公房在北京高校房地产开发公司缴纳，并开具足额证

明，拍照上传； 

 

（3）材料齐全后，申请人微信搜索公众号“住房交易办公

室”公众号（回龙观已购公房无需该操作），注册、登录后提交

业务申请，待国管局住房交易办审核通过即可预约前往去现场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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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（地点：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甲 28 号，联系电话：010-65993

081）。 

 

特别注意，回龙观已购公房需联系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

（地址：北京市昌平镇南环东路 36 号 回龙观东大街 5 号，电话：

010-89703954）询问后续产权变更办理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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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上市办理流程 

1、办理条件 

万柳、西三旗、静淑苑、回龙观等中关村校区以外的已购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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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住房可以办理上市，如产权人或共有产权人过世，需先办理继

承业务。 

房屋权属无争议且与学校无住房纠纷；符合法律、规定及政

策要求；无其他无法上市的情形。 

2、所需材料 

（1）产权证原件； 

（2）产权人身份证原件； 

（3）房屋买卖契约或购房合同原件（如遗失可前往所在区

不动产中心查询。海淀区不动产中心，地址：阜成路 67 号银都

大厦，电话：010-60609304；昌平区不动产中心，地址：北京市

昌平镇南环东路 36 号 回龙观东大街 5 号，电话：010-89703954）； 

（4）产权人结婚证原件（如无结婚证需提供结婚日期相关

证明；如有多段婚姻，需提供每段婚姻相关材料；如结婚证遗失，

可通过微信小程序“京通”查询或前往婚姻登记中心查询）。 

3、办理步骤： 

（1）产权人有上市需求，选择“校外已购公有住房办理上

市”，线上填写《北京理工大学校外公有住房上市申请表》，必须

由产权人本人或经公证的委托人发起申请，如委托发起申请，需

上传产权人同意委托的相关材料并根据要求上传上述准备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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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资实处核对申请信息，对该申请公示一周； 

（3）资实处核实并完善人事、住房档案;如超标、公共维修

资金不足额，需先结清，其中超标款校内人员在申请门户的通知

或待办事项查看并交纳，校外人员在申请页面的“发起历史查询”

查询并交纳，支付记录截图上传，公共维修资金可微信搜索公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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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“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”选择“业务办理一维修资

金”进行查询和交款，足额情况截图上传。特别注意西三旗、静

淑苑已购公房在北京高校房地产开发公司缴纳，并开具足额证

明，拍照上传； 

 

（4）材料齐全后，申请人在微信搜索公众号“住房交易办

公室”公众号（回龙观已购公房无需该操作），注册、登录后提

交业务申请，待国管局住房交易办审核通过即可预约前往去现场

办理（地点：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甲 28 号，联系电话：010-659

9308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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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注意，回龙观已购公房需联系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

（地址：北京市昌平镇南环东路 36 号 回龙观东大街 5 号，电话：

010-89703954）询问后续产权变更办理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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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内部交易流程 

1、办理条件 

房屋权属无争议且与学校无住房纠纷；符合法律、规定及政

策要求；无其他无法交易的情形。 

仅中关村校区的已购公有住房可办理该项业务，如产权人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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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有产权人过世，需先办理继承； 

2、所需材料 

（1）产权证原件； 

（2）产权人身份证原件（须产权人本人办理，如委托办理，

须做委托出售的公证，委托人需准备公证书和委托人身份证原

件）； 

（3）房屋买卖契约或购房合同原件（如遗失可前往海淀区

不动产中心查询。海淀区不动产中心，地址：阜成路 67 号银都

大厦，电话：010-60609304）； 

（4）产权人结婚证原件（如无结婚证需提供结婚日期相关

证明；如有多段婚姻，需提供每段婚姻相关材料；如结婚证遗失，

可通过微信小程序“京通”查询或前往婚姻登记中心查询）。 

3、办理步骤 

（1）产权人有内部交易需求，选择“已购公有住房办理内

部交易”，线上填写《北京理工大学已购公有住房交易申请表》，

若需要在校园网发布房源出售信息，申请时请勾选发布房源信息，

并填写《中关村校区已购公房出售房源信息发布表》。必须由产权

人本人或经公证的委托人发起申请，如委托办理，需上传委托相

关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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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资实处核实并完善人事、住房档案;如超标、公共维修

资金不足额，需先结清，其中超标款校内人员在申请门户的通知

或待办事项查看并交纳，校外人员在申请页面的“发起历史查询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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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并交纳，支付记录截图上传，公共维修资金可微信搜索公众

号“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”选择“业务办理一维修资

金”进行查询和交款，足额情况截图上传； 

 

（3）资实处核实缴款信息，发布房源信息(产权人如无意向

则无需填写)； 

（4）达成意向后，购房人(买家)与卖家签订纸质《北京理工

大学已购公有住房交易意向书》（见申请页面附件），由购房人进

入“购房人资格审核”，线上填写个人信息，上传身份证、结婚证

等个人材料，并上传《交易意向书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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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人力资源部审批购房人资格； 

（6）购房资格审核通过后，买卖双方签订购房合同，卖家

结清物业费与供暖费，在居委会开具《物业供暖结清证明》，由购

房人通过 i 北理“购房人资格审核”页面上传买卖合同和结清证

明； 

 

（7）资实处复核所有材料，复核通过后开具《交易证明》，

并在审核意见中回复“审核完成，可前往住房交易办公室小程序

提交申请”； 

（8）申请人在微信搜索公众号“住房交易办公室”，注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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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后提交业务申请，待国管局住房交易办审核通过即可预约前

往去现场办理（地点：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甲 28 号，联系电话：

010-65993081）； 

 

（10）购房人在过户手续完成后 15 日内携带新产权证向资

实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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